内江市东兴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子公司财务人员的公告

内江市东兴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东发公司”）成立于2022年11月，是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政府所属地方国有企业，注册资本五亿元整。东发公司主营业务涉及基础设施投融资、建筑施工、土地整理、污水处理、商贸物流、人力资源服务、测绘服务等诸多领域。因经营发展需要，旗下内江弘亨商贸有限公司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财务专员1名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。
一、招聘原则
坚持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。
二、招聘范围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拥护中国共产党、爱岗敬业、遵纪守法，无不良信用记录和犯罪记录的公民。
2.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符合岗位条件的社会在职或非在职人员。
3.以下人员不属于招聘范围：
（1）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、被开除的人员和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员；
（2）在各级公务员招考、企事业单位招聘中违规违纪在禁考期内的人员；
（3）有违法、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查的人员；
（4）受党纪政务处分期间或者影响期限未满的人员；
（5）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；
（6）法律法规规定不能聘用为企业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人员。
三、招聘岗位及要求
招聘岗位:财务专员1名
本科及以上学历；
金融学、经济学、会计学、审计学等相关专业；
具备初级会计师及以上职称(含相应资格)或税务师证；
熟悉相关财税、审计等政策法规，有丰富的会计实务工作经验,具备较强的全盘账务处理、成本管理、风险控制和财务分析能力，能对公司税收进行整体筹划与管理，具有2年以上会计从业经历；
熟练应用财务及office办公软件，对金蝶、用友等财务系统有丰富的实际操做经验，能根据业财融合需要构建财务核算体系者优先；
年龄在45周岁以下；
四、招聘流程
（一）发布公告
[bookmark: _GoBack]本次招聘信息在内江市人社局微信公众号、内自生活网、内江市东兴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官网发布。
（二）报名及要求
1.报名时间：
2026年3月10日16:00开始——2026年3月19日18:00截止。
2.报名方式：
符合条件的应聘人员将报名所需资料发送至指定邮箱2583306824@qq.com（不进行现场报名），电子邮件主题命名为“姓名+报名职位+专业”。
3.提交的报名资料及要求如下：
填写并提交《内江市东兴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招聘报名表》（附件1），报名表上附近期免冠寸照；相关证书扫描件，包括：本人有效身份证、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或复印件、其他职称或资格证书原件或复印件；
4.注意事项：
（1）应聘者应真实、完整、准确填写报名信息，所附证件需真实有效，否则取消应聘资格；
（2）应聘者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。
（三）资格审查及初选
1.按照选聘条件、资格和要求等，公司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及初选，资格审查通过人员进行下一环节。
2.岗位初选合格人数与拟招聘人数之比原则上不得低于3:1，达不到开考比例的，可视情况相应缩减或取消该招聘岗位。
3.资格审查将贯穿整个招聘流程，招聘过程各环节直至正式聘用，若发现有弄虚作假的，经核实后公司有权取消应聘者参加考试或聘用的资格，若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应解除劳动合同。
五、考试
1.报名结束，完成简历筛选后，若每个岗位符合要求的应聘人员不超过20人则直接进行面试，超过20人，则增加笔试环节，笔试分值为100分，考试内容不指定用书、不指定内容。
笔试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。
2.若进行笔试按照1:3的比例确定进入面试的人员（如报考者自己填错联系电话号码、联系电话无通信讯号、欠费停机等无法取得联系的，后果由报考人员自负）。笔试成绩在东发公司官网公布，因放弃或取消面试资格出现的空缺，从报考同一职位的人员中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次递补。面试人员凭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按时参加面试，逾期不参加面试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应聘资格。
面试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。
3.面试方式为结构化面试，主要测试考生的专业知识水平、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、组织协调能力、口头表达能力、综合素质等，面试总分为100分。
4.若进行笔试，总成绩＝笔试成绩*40%＋面试成绩*60%；若直接进行面试，总成绩＝面试成绩*100%；面试成绩按“四舍五入”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。同一岗位应聘人员总成绩如有并列的，面试成绩高的名次排前。
总成绩在东发公司官网公示，对公示结果有疑问的，可在3个工作日内向内江市东兴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出异议，最终解释权归内江市东兴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有。
六、体检
根据综合评定结果，按岗位拟招聘人数1:1的比例确定进入体检人选；参加体检的人员自行到三级乙等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健康体检，体检标准及项目参照四川省公务员考录现行体检标准执行，体检费用自理。初次体检不合格者，可在接到体检结果通知七日内申请复检一次，申请复检人员的体检结果以复检结果为准。未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出现的缺额，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。
七、考察及公示
确定拟聘用人员后，公司对拟聘用人员进行考察，并按规定进行公示。公示内容包括拟聘用人员姓名、性别、成绩和监督举报电话等。
公示期满，没有反映问题或反映问题但不影响聘用的，办理聘用手续；对反映有严重问题并查有实据的，不予聘用；对反映有严重问题，但一时难以查实或难以否定的，暂缓聘用，待查实后再决定是否聘用。
八、聘用
拟聘用人员经公示无异后，在职人员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离职证明（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需放弃原单位编制并提供辞职证明）方可进入试用期，试用期为2个月。试用期满，经考核合格后正式任职，其试用期计入任职时间；试用期内考核不合格的，取消聘用资格。
九、薪资待遇
具体薪酬面议。
十、其他事项
本公告及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内江市东兴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解释。
咨询电话：0832—2179030
（工作日咨询时段：8:30 —12:00，14:30—18:00）


